
 

 

证券代码：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14-049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决策情况 

2014 年 4 月 25 日，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召开五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向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申请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 2014 年 4 月 26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4-043）。根据公司及下属公司 2014 年整体生产经营情况，结

合目前融资环境，向控股股东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泰

集团”）申请不超过 10 亿元财务资助，利率不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30%，期限不超过一年。用于本公司及下属公司日常经营，公司可在规定期限内

根据资金需要提取使用。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王洪欣、陈道强、孙润兰、

王龙远、范雪峰对该议案作了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全部同意。 

2014 年 5 月 13 日，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关联股东中泰

集团回避表决，会议审议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二、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2014 年 5 月 13 日，本公司（乙方）与中泰集团（甲方）签署了《财务资助

协议》，约定中泰集团以发行的短期融资券 10 亿元以财务资助形式提供给本公



 

 

司，财务资助利率 6.1%，期限 1 年。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财务资助金额和期限 

1.1 为保证甲方子公司乙方日常生产经营顺利进行，根据其目前资金状况，

经甲乙双方协商，由甲方以发行的短期融资券 100,000 万元人民币以财务资助形

式提供给乙方，期限一年； 

1.2 甲方将人民币 100,000 万元按乙方需要，将资金一次性提供给乙方； 

放款日期 放款金额（元） 到期日 备注 

2014年5月13日 1,000,000,000.00 2015年5月5日 自2014年5月13日计息 

1.3 乙方可根据甲方需要，或根据公司经营情况，提前归还甲方的财务资助

资金，利息按实际财务资助金额和期限计算。 

2、利率和计息 

2.1 财务资助利率按甲方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利率，即 6.1%； 

2.2 利息由乙方按月支付给甲方，即每月的利息在当月最后一天之前支付。 

3、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3.1 甲方的权利、义务： 

3.1.1 按照本合同约定及时将资金借给乙方； 

3.2 乙方的权利、义务： 

3.2.1 按本合同规定期限使用资金；  

3.2.2 自觉接受甲方对本合同项下财务资助资金使用情况的调查、了解和监

督； 

3.2.3 按本合同之约定清偿本合同项下的财务资助本息； 

3.2.4 如发生对正常经营构成危险或对履行本合同项下还款义务产生不利影

响的任何其他条件，包括但不限于涉及或可能涉及经济纠纷、破产、财务状况的

恶化等，应立即书面通知甲方。 

4、违约责任 

4.1 本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当事人均应履行本合同所约定的义务。任何

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所约定义务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5、合同的生效、变更、解除和终止  

5.1 本合同须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并执行；  

5.2 本合同生效后，除本合同已有约定外，甲、乙任何一方都不得擅自变更

或提前解除本合同，如确需变更或解除本合同，应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并达

成书面协议。书面协议达成之前，本合同继续执行。 

 

三、备查文件 

1、公司五届八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3、本公司与中泰集团签署的《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资助协

议》。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十四日 

 


